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创兴

股票代码

600193

变更前股票简称

厦门大洋、创兴科技、创兴置业、
ST创兴、创兴资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荣森

4000-960-980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和路325号物产天地中心2幢

cxzy@shprd.cn

证券事务代表

常曦微

4000-960-980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和路325号物产天地中心2幢

cxzy@shprd.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28,853,255.05

89,869,244.78

本报告期

373,987.56

-13,401,130.69

-13,711,186.36

-13,981,095.55

-4,344,296.33

-14.18

-0.032

-0.032

上年度末

572,427,808.91

103,564,231.14

上年同期

37,492,536.67

-5,599,406.27

-6,919,440.28

-7,301,818.74

13,979,466.47

-2.36

-0.016

-0.01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7.61

-13.2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9.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31.08

减少11.82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芙蓉兴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芙
蓉兴馨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高飞

李超

汪海涛

马旭峰

唐丹

翟立丰

刘曲

陈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持股比例(%)

23.90

7.79

0.72

0.52

0.40

0.38

0.36

0.35

0.35

0.34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无优先股。

持股
数量

101,664,147

33,139,971

3,055,000

2,200,000

1,720,000

1,616,000

1,525,800

1,478,300

1,475,100

1,460,000

23,386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冻结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01,664,147

67,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华侨实业持有的公司股份67,000,000股于2025年5月27日10时至2025年5月28日10时

止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城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

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

卖的进展公告》（2025-032号）。

2025年 7月 15日，公司收到编号分别为（2025）浙 0102执 4093号之二、（2025）浙 0102执

4093号之三、（2025）浙 0102执 4179号之二、（2025）浙 0102执 4179号之三、（2025）浙 0102执

4230号之二的《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一、解除对被执行人浙

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创兴资源（沪市证券代码 600193）对应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的查

封。二、被执行人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创兴资源（沪市证券代码600193）对应无限售

流通股股票的所有权归相应买受人所有。三、买受人在规定时间内持本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

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相荣先生。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2025-048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侨实

业）》。

截至本半年度报告披露日，上述权益变动涉及的67,000,000股公司股份的相关过户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完成的公告》（2025-050号）。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58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创兴资源”）拟与关联方利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就建筑工程施工及配套工程类业务签订《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

●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该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公司从事建筑工程类业务，将承接多个由公司关联法人利欧股份及其下属企业的建筑

工程施工及配套工程。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主体之间的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由于该等关联

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内容均与建筑工程项目相关，且为公司与关联方客户长期持续合作所需，

为了方便公司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并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就持续性的关联交易与关

联法人利欧股份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利欧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控制的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利欧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相荣

注册资本：675480.420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05月21日

经营范围：泵、园林机械、清洁机械设备、电机、汽油机、阀门、模具、五金工具、电气控制

柜、成套供水设备、农业机械、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电器零部件及相关配件的生产、销售，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企业营销策划，进出口经营业务，实业投资。

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利欧股份总资产 2,198,657.57 万元，净资产 1,288,
706.41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117,050.50万元，净利润-25,929.03万元。（上述数据经审

计）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利欧股份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并具有良好的履

约能力。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利欧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框架协议适用于创兴资源控制的下属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框架协议签订时创兴资

源的全资子公司温岭联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及上述框架协议生效后创兴资源新增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其他主体，与交易对方利欧股份及其现在和将来控制的下属企业发生的框架协

议中约定的交易事项。

（二）关联交易种类及范围

本框架协议适用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利欧集团及下属企业的工程项目的桩基、土

建、安装、装饰等专项施工承包、工程材料的采购及加工制作安装以及相关其他服务。

具体以双方相关下属企业针对具体项目签订的协议为准。

（三）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本框架协议项下预估未来 12个月发生的建设工程类合同的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
00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定价方法

本框架协议项下各项交易的定价，应当以市场公允定价为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五）双方的承诺和保证

本框架协议的双方各自向对方做出如下保证：

（1）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对方的利益；

（2）保证所有给与第三方的交易条件或交易优惠均将适用于交易对方；

（3）对于本框架协议项下交易需由各自控制的下属公司提供或接受的，双方保证各相关

下属公司接受和遵守本框架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

（六）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本框架协议的有效期为12个月，自双方签章且经双方授权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是公司基于开展建筑工程类等业务的正常经营所需，是

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相关关联交易事项，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提高公司相关业务的

专业性和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增加主营业务收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3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

加独立董事2名，实际参加独立董事2名。会议最终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增加主营业务收入，保证公司

经营稳定性，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5名，实际参加董事5名，会议最终以5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编号：2025－056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

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资源”或“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计

提坏账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854,641.03元。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政策的规定，经管理层充分讨论，公司对2025年第二季

度的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及金额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计提坏账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 1,854,
641.03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本期发生额

1,330,651.00

6,054.66

517,935.37

1,854,641.03

二、各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公司考虑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

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

测试及确认损失准备。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

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

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等

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的现

值计量应收账款的信用损失。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在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 目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组合1

应收账款组合2

应收账款组合3

确定组合的依据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建筑与装饰工程组合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组合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的现

值计量其他应收款的信用损失。当单项其他应收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

息时，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在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 目

其他应收款组合1

其他应收款组合2

确定组合的依据

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款项

其他

（二）资产减值损失

1、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的现

值计量合同资产的信用损失。当单项合同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合同资产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在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 目

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组合1

合同资产组合2

确定组合的依据

建筑与装饰工程相关的合同资产

工程质保金相关的合同资产

2、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规定，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使

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

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

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

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

得以恢复的部分。

三、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2025年第二季度计提坏账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1,854,641.03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资产价值的会

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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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以书面及电话通

知方式向董事发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在浙江省杭

州市上城区九和路325号物产天地中心2幢10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刘鹏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次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是公司基于开展建筑工程类等业务的正常经营所需，是

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相关关联交易事项，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提高公司相关业务的

专业性和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增加主营业务收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减持的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志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87.5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9.6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珠海博广聚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广聚力”）和珠海乔戈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乔戈里”）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3.71%。以上持股均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4年6 月11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志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博广聚力和乔戈

里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张志平先生拟减

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37.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35%；博广聚力拟减持股份

数量合计不超过25.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5%；乔戈里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

不超过40.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40%。

上述减持计划将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其中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若减持期间公

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

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做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志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9,875,000股

19.65%

IPO前取得：19,87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博广聚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750,000股

3.71%

IPO前取得：3,75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珠海乔戈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750,000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3.71%

IPO前取得：3,7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刘聪

珠海博广聚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珠海乔戈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张志平

深圳昆仑鼎天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持有数量（股）

5,000,000

3,750,000

3,750,000

19,875,000

42,250,000

74,625,000

持有比例

4.94%

3.71%

3.71%

19.65%

41.77%

73.7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张志平和刘聪为夫妻关系；张志平及刘聪分别持有深圳昆
仑鼎天投资有限公司60%及40%股权，张志平任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刘聪任总经理；张志平及刘聪分别持有博广
聚力1%及84%出资份额，张志平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志
平及刘聪分别持有乔戈里1%及76.24%出资份额，张志平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志平

不超过：2,375,600股

不超过：2.3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375,6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375,600股

2025年9月8日～2025年12月7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博广聚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257,812股

不超过：0.2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57,81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57,812股

2025年9月8日～2025年12月7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乔戈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401,028股

不超过：0.4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01,02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01,028股

2025年9月8日～2025年12月7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志平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

派等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②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经除权除息

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调

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③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经除权除

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④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一年末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

公司董事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⑤若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及共同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

下时除外。

⑥本人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

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规定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⑦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

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票。

⑧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2、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博广聚力、乔戈里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

分派等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②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经除权除息

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调

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③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经除权

除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④若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将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及实际控制人张志平、刘聪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
以下时除外。

⑤本企业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

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规定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⑥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

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公司股票。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

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首发前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亦无相关重大负面事项及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

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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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5-056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
年6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30元（含税），即每1股派发现金0.23元（含税），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321,705,936.98元。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最新

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

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2.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

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07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6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2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2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本次权益分派中代派的实际

派发金额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派发的金额为准。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946

08*****766

股东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3 08*****384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8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8月21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孔微微、林南

咨询电话：021-22165288
传真电话：021-2216528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方案实施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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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因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68
元/股调整为5.45元/股，发行股份数量将由1,439,952,995股调整为1,500,721,631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重庆京东

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继学、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50名成都新潮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本次交易中，公司所涉股份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2025年7月23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确定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

格为5.6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和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之一的80%，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30元（含税）。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具体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2.30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8月 21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 8月 22
日。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1、发行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按下列公式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

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调整为：调整前发行价格5.68元/股，减去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23元/股，计算结果为5.45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将按以下公

式确定：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如果最终确定的股份对价数为非整数，交易对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股

份对价数，放弃余数部分对应的价值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数量为准。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调整，因此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

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交易对方

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继学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丽水双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靠朴青年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庞升东

杭州景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闻名泉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州双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新锦华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逸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朋锦睿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成都新潮启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芜湖闻名泉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197,785.93

81,536.72

112,188.82

54,062.99

32,926.98

17,246.39

13,251.46

19,151.24

22,750.05

22,750.05

17,787.69

18,239.69

7,647.16

21,043.51

17,570.86

发行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348,214,674

143,550,571

197,515,527

95,181,312

57,970,030

30,363,360

23,330,044

33,716,974

40,052,905

40,052,905

31,316,364

32,112,135

13,463,314

37,048,440

30,934,609

调整后

362,909,972

149,608,668

205,851,044

99,198,138

60,416,471

31,644,749

24,314,614

35,139,892

41,743,211

41,743,211

32,637,972

33,467,326

14,031,490

38,611,952

32,240,106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合计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马亦峰

宁波奔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代明贸易有限公司

胡洁

苏州源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泛城一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旻

舒义

杭州桦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赵朝宾

李景霞

付嵩洋

嘉兴宸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梯视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升东耀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张福茂

丽水中晶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禧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KL（HK）Holding Limited

宜兴梓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纪建明

杭州圆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威

上海欣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张晓剑

嘉兴九黎优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观塘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好未来共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张立

JD.com E- COMMERCE （TECHNOLOGY） HONG KONG CORPORA-
TION LIMITED

湖州合富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80.08

9,831.86

4,964.03

9,873.48

11,103.22

8,749.67

8,351.56

4,535.98

3,752.18

2,900.16

4,682.92

3,339.26

7,583.49

7,583.49

7,422.62

5,071.30

5,071.30

5,071.30

2,202.50

2,661.20

2,876.57

3,751.40

4,208.41

2,061.45

2,605.08

2,150.91

2,119.06

1,487.92

2,412.15

2,575.91

1,895.98

1,818.88

719.99

1,388.48

1,449.93

817,893.30

24,084,651

17,309,613

8,739,497

17,382,894

19,547,916

15,404,352

14,703,457

7,985,887

6,605,955

5,105,913

8,244,571

5,878,972

13,351,213

13,351,213

13,067,994

8,928,347

8,928,347

8,928,347

3,877,644

4,685,206

5,064,386

6,604,584

7,409,165

3,629,317

4,586,414

3,786,816

3,730,743

2,619,583

4,246,748

4,535,054

3,337,987

3,202,249

1,267,583

2,444,512

2,552,701

1,439,952,995

25,101,067

18,040,110

9,108,319

18,116,484

20,372,873

16,054,443

15,323,969

8,322,906

6,884,738

5,321,391

8,592,507

6,127,075

13,914,658

13,914,658

13,619,487

9,305,139

9,305,139

9,305,139

4,041,287

4,882,930

5,278,112

6,883,309

7,721,845

3,782,480

4,779,969

3,946,626

3,888,187

2,730,134

4,425,968

4,726,441

3,478,856

3,337,389

1,321,077

2,547,674

2,660,429

1,500,721,631

因此，本次交易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发行价格后的股份发行数量将由 1,
439,952,995股调整为1,500,721,631股。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四、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公

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至召开相关股东会前，如本次交易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公司将暂停本次重组进程，不得将本次重组提交股东会进行审

议。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

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取得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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